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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縣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合聘專任教師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8 日府教學字第 1110170233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10 日府教學字第 1150128587 號函修訂 

一、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協助本縣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以下簡稱

學校）辦理教師合聘，以提高專長教師授課比率，並依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合聘教師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學校因校際合作、課程需要或其他特殊情形者，得與他校合聘教師，並於一

校專任。 

三、 合聘教師專任之學校，為主聘學校，其他合聘學校為從聘學校；合聘學校，

以不超過三校為原則。 

主聘學校與從聘學校，以在本縣之同一或鄰近行政區為原則。 

主聘學校為因應課程調整，應於每年七月十五日以前報經本府教育處同意，

更換從聘學校。 

四、 主聘學校合聘教師之員額，以不超過該校全校教師員額編制數百分之八為

限，全校教師員額編制十二人以下者，不足一人以一人計。 

五、 合聘教師於各主聘及從聘學校之授課節數，應合併計算，並依本縣該階段

之學校教師每週授課節數相關規定辦理。 

二校合聘者，每週減授課節數二節；三校合聘者，每週減授課節數三節。 

六、 主聘學校應將合聘教師列入該校專任教師編制員額；合聘教師之聘任、解

聘、停聘與不續聘程序，及其聘期、教學活動事項、待遇、保險、福利、退

休、撫卹、資遣、進修、請假、考核、申訴、從聘學校之更換及其他權利義

務事項，由主聘學校依一般專任教師之規定及第二點規定辦理。 

七、 合聘教師往返主聘學校及從聘學校授課之交通費，依中央規定辦理；若無

中央規定時，其核給基準以教師於學期期間（不含寒暑假）實際授課天數，

依本府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報支國內旅費補充規定辦理。 

八、 合聘之形式得採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一) 以一校為主聘學校，由主聘學校提列一位專任教師員額，另一校或二

校為從聘學校，從聘學校不需提列專任教師員額。  

(二) 二校互為主聘學校及從聘學校，每校均應各提列一位專任教師員額，

各聘任一位合聘教師。  

(三) 三校互為主聘學校及從聘學校，每校均應各提列一位專任教師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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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聘任一位合聘教師。  

九、 合聘教師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並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改聘為主聘

學校之一般專任教師：  

(一) 主聘學校已無合聘需求，或於領域、科目學習節數之授課需求，足以

聘任教師一人。  

(二) 經主聘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並經本府教育處同意。  

主聘學校受理前項申請者，應於一週內函文通知從聘學校；審查結果

確定後，亦同。  

合聘教師介聘事宜，依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法辦理。

原主聘學校辦理合聘教師缺額介聘作業，應明確載明該介聘缺額性質

為合聘教師。 

惟合聘教師因非自願超額調校或裁併校之情事，致未能符合本點規定

在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者，經教育主管機關介聘得繼續擔

任合聘教師者，其於原校與現職學校之實際服務年資應予併計；若經

教育主管機關介聘無法繼續擔任合聘教師者，可提前轉任一般專長教

師，且無須受本點第一項第二款之限制，惟年資不可與原校併計。 

十、 合聘學校得採下列方式之一排課辦理，並以一天一校排課為原則： 

(一) 第一學期、第二學期同時於主聘學校及從聘學校授課。  

(二) 第一學期、第二學期分別於主聘學校或從聘學校授課。 

採前項第二款方式排課時，合聘教師之減授課節數應予取消。 

十一、合聘教師之差勤管理及往返主從聘學校授課之交通費，由主聘學校負責管

理及核算。從聘學校應定期通知主聘學校有關合聘教師之出勤差假情形。

合聘教師因各類差假未上課時，由實際授課學校聘任代理代課教師。 

十二、主聘學校及從聘學校，應就合聘教師跨校相關行政管理及教學支持事項， 

訂定協議書（如附表），載明主聘學校及從聘學校之合作事項。 

主聘學校應分別將協議書內容、本辦法及本要點之規定，以書面方式通知

合聘教師。  

主聘、從聘學校應依第一項協議書內容及第四點規定，與合聘教師共同簽

訂聘約，並明定合聘教師於主聘、從聘學校之服務義務、期間及其他權利

義務事項。 

十三、主聘學校應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後三週內，將該學年度合聘教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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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任課節數、教師課表及合聘專任教師協議書函報本府教育處備查。 

十四、本府教育處辦理甄選合聘教師時，應於甄選簡章載明合聘相關事項。 

十五、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或專任輔導合聘教師若有其他相關規定者，從其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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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南投縣縣立國民中（小）學合聘專任教師協議書 

立協議書人 南投縣立 OO 國民中(小)學 （以下簡稱主聘學校） 

立協議書人 南投縣立 OO 國民中(小)學 （以下簡稱從聘學校） 

    主聘學校與從聘學校自 OO 學年度起合聘 OO 科專任教師，為使兩(三)校 

能夠共同協助合聘  

教師發揮教學專業，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茲訂立兩(三)校之合作事項如 

下，以資雙方共同信守。  

一、主聘學校負責事項如下：  

(一) 合聘教師之聘任與聘約簽訂。  

(二) 合聘教師之差勤管理。  

(三) 合聘教師之平時考核與年終成績考核。  

(四) 合聘教師在主聘學校之課務編排與教學視導。  

二、從聘學校負責事項如下：  

(一) 合聘教師之平時成績考核。  

(二) 合聘教師在從聘學校之課務編排與教學視導。  

(三) 合聘教師在從聘學校之出勤差假情形，應定期通知主聘學校。  

三、主聘學校或從聘學校任一方欲終止合聘專任教師時，需經雙方同意，並函文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同意後、始得終止合作關係。  

四、以上條件係雙方基於自由意識下充分了解後簽字，日後不得異議或反悔。  

五、本協議書由主聘學校、從聘學校與南投縣政府教育處各執壹份為憑。  

立協議書人  

          主聘學校  

              單位全銜：  

              校 長：          (簽章)  

              電 話：  

         從聘學校  

             單位全銜：  

             校 長：           (簽章)  

             電 話：  

*本表可自行增減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